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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MOC Group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993）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董事會已決議（其中包括）提請本公司股東（「股東」）
批准建議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建議修訂」）。建議修訂的詳情載
於本公告附錄。

為完善公司治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相關規定，本公司擬對
公司章程進行修訂。

建議修訂受限於本公司股東會批准。

載有有關（其中包括）建議修訂進一步詳情的通函連同召開本公司股東會的通告將
適時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劉建鋒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省洛陽市，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劉建鋒先生、彭旭輝先生及闕朝陽先生（職工董事）；
非執行董事為林久新先生、蔣理先生及馬飛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開國先
生、顧紅雨女士及程鈺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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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建議修訂詳情

公司章程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十六條

公司股份的發行，實行公開、公平、公
正的原則，同類別的每股份應當具有同
等權利。

同次發行的同類別股份，每股的發行條
件和價格相同；認購人所認購的股份，
每股支付相同價額。

第十六條

公司股份的發行，實行公開、公平、公
正的原則，同類別的每股份應當具有同
等權利。

同次發行的同類別股份，每股的發行條
件和價格相同；認購人所認購的股份，
每股支付相同價額。

第三十四條

股東要求查閱、複製前條所述公司有關
材料的，應當向公司提供證明其持有
公司股份的種類以及持股數量的書面文
件，公司經核實股東身份後按照股東的
要求予以提供。

連續一百八十日以上單獨或者合計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要求查閱公司
的會計賬簿、會計憑證的，適用《公司
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四
款的規定。

股東要求查閱、複製公司全資子公司有
關材料的，適用前兩款的規定。公司股
東查閱、複製有關材料的，還應當遵守
《證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

第三十四條

股東要求查閱、複製前條所述公司有關
材料的，應當向公司提供證明其持有
公司股份的種類以及持股數量的書面文
件，公司經核實股東身份後按照股東的
要求予以提供。

連續一百八十日以上單獨或者合計持有
公司53%以上股份的股東要求查閱公司
的會計賬簿、會計憑證的，適用《公司
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四
款的規定。

股東要求查閱、複製公司全資子公司有
關材料的，適用前兩款的規定。公司股
東查閱、複製有關材料的，還應當遵守
《證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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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修訂前 修訂後

第三十五條
公司股東會、董事會決議內容違反法
律、行政法規的，股東有權請求人民法
院認定指引無效。

⋯⋯

第三十五條
公司股東會、董事會決議內容違反法
律、行政法規的，股東有權請求人民法
院認定指引無效。

⋯⋯

第六十六條

個人股東親自出席會議的，應出示本人
身份證或其他能夠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證
件或證明、股票賬戶卡；代理他人出席
會議的，應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證件、股
東授權委託書。

第六十六條

個人股東親自出席會議的，應出示本人
身份證或其他能夠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證
件或證明、股票賬戶卡；代理他人出席
會議的，應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證件、股
東授權委託書。

第一一○條

違反本條規定選舉、委派董事的，該選
舉、委派或者聘任無效。董事在任職
期間出現本條情形的，公司將解除其職
務，停止其履職。

第一一○條

違反本條規定選舉、委派董事的，該選
舉、委派或者聘任無效。董事在任職期
間出現本條情形的公司將解除其職務，
停止其履職應當立即停止履職，董事會
知悉或者應當知悉該事實發生後應當立
即按規定解除其職務。

第一一三條

董事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章程
的規定，對公司負有勤勉義務，執行職
務應當為公司的最大利益盡到管理者通
常應有的合理注意。

第一一三條

董事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章程
的規定，對公司負有勤勉義務，執行職
務應當為公司的最大利益盡到管理者通
常應有的合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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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修訂前 修訂後

董事對公司負有下列勤勉義務：

（一）應謹慎、認真、勤勉地行使公司
賦予的權利，以保證公司的商業行為符
合國家法律、行政法規以及國家各項經
濟政策的要求，商業活動不超過營業執
照規定的業務範圍；

（二）應公平對待所有股東；

（三）及時了解公司業務經營管理狀況；

（四）應當對公司定期報告簽署書面確
認意見，保證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實、
準確、完整；

（五）應當如實向審計及風險委員會提
供有關情況和資料，不得妨礙審計及風
險委員會行使職權；

（六）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本
章程規定的其他勤勉義務。

董事對公司負有下列勤勉義務：

（一）應謹慎、認真、勤勉地行使公司
賦予的權利，以保證公司的商業行為符
合國家法律、行政法規以及國家各項經
濟政策的要求，商業活動不超過營業執
照規定的業務範圍；

（二）應公平對待所有股東；

（三）及時了解公司業務經營管理狀況；

（四）應當對公司定期報告簽署書面確
認意見，保證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實、
準確、完整；

（五）應當如實向審計及風險委員會提
供有關情況和資料，不得妨礙審計及風
險委員會行使職權；

（六）保證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參與公
司事務，原則上應當親自出席董事會，
因故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的，應當審慎
地選擇受託人，授權事項和決策意向應
當具體明確，不得全權委託；

（七）審慎判斷公司董事會審議事項可
能產生的風險和收益，對所議事項表達
明確意見；在公司董事會投反對票或者
棄權票的，應當明確披露投票意向的原
因、依據、改進建議或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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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修訂前 修訂後

（八）認真閱讀公司的各項經營、財務
報告和媒體報道，及時了解並持續關注
公司業務經營管理狀況和公司已發生或
者可能發生的重大事項及其影響，及時
向董事會報告公司經營活動中存在的問
題，不得以不直接從事經營管理或者不
知悉、不熟悉為由推卸責任；

（九）關注公司是否存在被關聯人或者
潛在關聯人佔用資金等侵佔公司利益的
問題，如發現異常情況，及時向董事會
報告並採取相應措施；

（十）認真閱讀公司財務會計報告，關
注財務會計報告是否存在重大編製錯誤
或者遺漏，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是
否發生大幅波動及波動原因的解釋是否
合理；對財務會計報告有疑問的，應當
主動調查或者要求董事會補充提供所需
的資料或者信息；

（十一）積極推動公司規範運行，督促
公司依法依規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及時
糾正和報告公司的違規行為，支持公司
履行社會責任；

（六）（十二）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
章及本章程規定的其他勤勉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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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修訂前 修訂後

第一一六條

公司建立董事離職管理制度，明確對未
履行完畢的公開承諾以及其他未盡事宜
追責追償的保障措施。董事辭職生效或
者任期屆滿，應向董事會辦妥所有移交
手續，其對公司和股東承擔的忠實義
務，在任期結束後並不當然解除，在本
章程規定的合理期限內仍然有效。由董
事會委任為董事以填補董事會某臨時空
缺或增加董事會名額的任何人士，只任
職至公司的下屆年度股東會為止，並與
其時有資格重選連任。

第一一六條

公司建立董事離職管理制度，明確對未
履行完畢的公開承諾以及其他未盡事宜
追責追償的保障措施。董事辭職生效或
者任期屆滿，應向董事會辦妥所有移交
手續，其對公司和股東承擔的忠實義
務，在任期結束後並不當然解除，在本
章程規定的合理期限內仍然有效其對公
司商業秘密保密的義務在其任期結束後
仍然有效，直至該秘密成為公開信息；
其他義務的持續時間應當根據公平的原
則決定，視事件發生與離任之間時間的
長短，以及與公司的關係在何種情況和
條件下結束而定。由董事會委任為董事
以填補董事會某臨時空缺或增加董事會
名額的任何人士，只任職至公司的下屆
年度股東會為止，並與其時有資格重選
連任。


